
为加强上海气象人才队伍建设，现面向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2026

年应届毕业生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招聘对象 

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持有

毕业生就业协议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二、应聘基本要求 

1．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气象事业，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行为，愿意履行事业单位

人员的义务； 

3．身体健康（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具有正常履

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4．2026 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博士后新出站人员及未落实工作

单位的 2024、2025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非在职）； 

5．留学回国人员须在本次报名截止日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6．符合岗位的学历、学位、专业要求；学位要求须持有与最高学

历相对应的学位，并满足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7．报到时须同时具备岗位要求的学历毕业证、学位证及其它相关

手续证明。 

8. 有以下情形者不得报考： 

（1）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2）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 

（3）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 



（5）人事档案等相关重要材料造假的； 

（6）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7）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8）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 

（9）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聘岗位。 

三、招聘岗位 

各单位直接面试招聘岗位和专业需求等详见《上海市气象局 2026

年度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信息表》（附件 1）。 

最高学历专业名称应与招聘计划要求的专业完全相符。 

四、招聘安排 

1．网上报名 

（1）请有意申报相关岗位的人员如实填写个人简历电子版（附件

2，填写后转换为 PDF 格式且小于 2M）、应聘信息统计表(附件 3)（附

件 2、附件 3请不要压缩），并于 11 月 26 日前发送到 smsrsc@163.com

电子邮箱。邮件的主题名和两个附件的文件名请务必分别统一编写为

“岗位序号-用人单位-应聘岗位-所学专业-姓名”。个人简历请务必

按照本公告所附模板填写。 

（2）考试实行应聘人员诚信承诺制度。考生在报名时签署诚信承

诺书（附件 4），自行打印签字扫描后随附件 2、附件 3 发送到

smsrsc@163.com 电子邮箱，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并承担不实

承诺相关责任。 

（3）每位应聘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请应聘人员务必按要求投

递并确保信息完整准确，材料如未按照规定要求和格式填写，将视为

投递无效。 

2．资格审查 

（1）我局以发送至smsrsc@163.com邮箱的应聘报名材料为依据，

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查，确认报考者是否具有报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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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报考资格的审查贯穿录用全过程。在各环节发现报考者不

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均可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录用资格。 

3．考试 

考试选拔为“笔试+面试”方式。 

（1）笔试 

笔试采取闭卷形式进行，满分 100 分，试题委托第三方命制。笔

试内容不指定考试教材。 

笔试人员名单、笔试时间及地点以公告为准。 

（2）面试 

面试采取非结构化面试形式。笔试成绩在 60 分以上可进入面试，

根据笔试人员的成绩由高到低按每个岗位 1：5比例确定入围面试人员

名单，并在上海市气象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低于该比例的，按达

到笔试合格分数线实际人数进行面试。若某岗位有应聘人员主动放弃

面试，则按该岗位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递补（如应聘人员在面试

开始前 24小时内放弃，不再递补）；如遇末位同分情况，一并进入面

试。面试合格分数线为 70分。 

面试人员名单、笔试时间及地点以公告为准。 

4.考察和体检 

（1）按笔试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的权重计算得出综合成

绩。在达到笔试、面试合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中，按照综合成绩（75

分以上）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进入考察和体检人员名单。 

（2）进入考察和体检的应聘人员如有不合格或主动放弃者，可以

按总成绩依次递补。总成绩同分的，按面试成绩由高到低递补进入考

察和体检环节。未进入考察和体检环节的应聘人员一般不再另行通知。 

5．公示 



体检和考察结束后，根据考试成绩、体检结果和考察情况确定拟

聘用人员，并在中国气象局网站、中国气象人才网、上海市气象局门

户网站公示。 

6．聘用 

拟聘人员公示后，如无异议，待拟聘用人员取得与报考学历相符

合的双证（毕业证、学位证）后上报中国气象局人事司审批。人事司

批复同意后办理入职手续。 

7．其他 

公开招聘不收取费用。 

所有岗位最低服务期限为 5年。 

 

咨询电话：021-54891009 

电子邮箱: smsrsc@163.com 

上海市气象局官网：http://sh.cma.gov.cn/ 

 

                               

                    

                       上海市气象局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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